在外停留时间详解

一、在外停留时间分为报批在外停留时间和邀请函在外停留时间。
报批在外停留时间计算方法为从离开我国国境之日（含）到返回抵达我国国境之日（含），以护照上盖的出入境章为准。
邀请函在外停留时间计算方法为从抵达出访国之日到离开出访国之日，也可请邀请方出具包含往返路途的邀请函，但需要提供详细日程。
因此，报批在外停留时间不一定与邀请函一致。出访1个国家的，若邀请函体现的在外停留时间为从抵达出访国之日到离开出访国之日，则报批在外停留天数为邀请函在外停留天数加上路途时间。往返当天能抵达的，不需要加1天。去程（例如前往美国）或返程（例如从欧洲返回）需要在飞机上过夜的，报批天数为邀请函天数加1天。若邀请函体现的在外停留时间包含抵离我国国境当日，需与报批日程相符。
二、在外停留时间的计算方法
出访两个以上国家的团组，报批在外停留天数计算方法为：第一站到达A国，第一站的路途时间（含离开我国国境当日）计入A国时间；最后一站的路途时间（含抵达我国国境当日）计入C国时间；途中上午在A国有任务，下午从A国到B国，当日计入A国时间；上午从B国到C国，下午在C国有任务，当日计入C国时间；若当天利用中午时间乘车（例如从马来西亚马六甲乘车到新加坡），上午B国、下午C国都有任务，则当日既可计入B国，也可计入C国时间。 
三、案例
（一）案例1：某团组拟 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出访美国、加拿大、古巴。北京时间 1 月 1 日出发，1 月 2 日到达美国，在美国的天数从 1 月 1 日开始计算；1月4日下午从美国飞往加拿大，1月8日上午从加拿大飞往古巴，1 月 9 日离开古巴，北京时间 1 月 10 日到达我国境内，1 月 10 日计入古巴天数。
报批为：在外停留10天，其中美国4天（1月1日-1月4日）、加拿大3天（1月5日-7日）、古巴3天（1月8日-10日）；
邀请函为：美国3天（1月2日-4日）、加拿大5天（1月4日-8日）、古巴2天（1月8日-9日）。
（二）案例2：某团组拟 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北京时间 1 月 1 日出发，当日抵达马来西亚，1月3日下午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新加坡，1月7日上午离开新加坡到印尼，1月10日从印尼返回国内。
报批为：在外停留10天，其中马来西亚3天（1月1日-3日）、新加坡3天（1月4日-6日）、印尼4天（1月7日-10日）。
邀请函为：马来西亚3天（1月1日-3日），新加坡5天（1月3日-7日）、印尼4天（1月7日-10日）。
